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漓江学院和部分附属单位自聘骨干人员 

纳入学校聘用管理暂行办法 
 

师政人事〔2016〕86 号 

 

为增强漓江学院和附属单位员工的归属感和凝聚力，稳定骨

干员工队伍，促进可持续发展，学校决定将漓江学院和部分附属

单位自聘骨干人员纳入学校聘用管理。为规范管理，结合学校实

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实施范围 

本办法适用于漓江学院、后勤服务集团、出版社集团有限公

司、期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、附属外国语学校、卓然小学、实验

幼儿园。 

二、组织领导 

    聘用工作在校党委、校行政的统一领导下进行，人事处负责

组织实施，漓江学院和相关附属单位成立聘用工作领导小组，其

成员原则上由本单位党政领导和工会负责人等组成，具体负责实

施本单位人员聘用工作。 

三、名额的核定和使用 

（一）根据漓江学院和附属单位的规模及人员结构等情况，

核定各单位纳入学校聘用管理人员（含现有的事业编制人员、现

有校聘人员和新增加的校聘人员）控制数如下：  

1. 核定漓江学院控制数为 50 人，具有博士学位或正高职称

人员可不受控制数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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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核定后勤服务集团中层副职以上控制数为 32 人，高级专

业技术人员、高技能人才控制数为 8 人。以上人员中的事业编制

人员因退休、调离等原因每减少 1 人，可相应补充 1 个校聘名额，

除因工作需要校内调整外，不再补充事业编制人员。 

3. 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现有事业编制和校聘人员 42 人。目

前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可另行使用校聘名额 25 人，今后，上述

原 42 名人员因退休、调离等原因每减少 2 人可补充 1 个校聘名

额，最终控制数为 40 人。 

4. 核定期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控制数为 16 人。 

5. 核定卓然小学控制数为 15 人，在使用该名额时每年纳入

校聘管理的人员不超过 2 人。 

6. 附属外国语学校和实验幼儿园控制数另行核定。 

（二）上述单位达到最终控制数之后，按照“退一补一”的原

则进行校聘人员的补充。 

（三）在核定的人员总量内，各单位每年可根据规定和实际

情况申请使用校聘名额，并坚持“逐步纳入，留有机动”的原则，

预留部分名额，用于紧缺或高层次人才的引进。 

四、聘用的基本条件和范围 

（一） 基本条件 

纳入学校聘用的人员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： 

1. 遵守宪法和法律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品行； 

2. 服从组织安排，热爱本职工作，模范履行岗位职责； 

3. 近三年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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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名额使用范围 

校聘名额应以解决骨干专业技术人员为主，并相应属于下列

范围： 

1. 漓江学院、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、期刊传媒集团有限公

司中层正职及以上且任职满两年的管理人员，取得副高级以上职

称或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业技术人员； 

2. 后勤服务集团中层副职及以上且任职满两年的管理人

员；在后勤服务集团工作两年及以上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、高技

能人才； 

3. 附属外国语学校、卓然小学、实验幼儿园的骨干教师、

骨干管理人员。 

五、聘用工作安排 

（一）每年各单位可在核定的总量内合理申报使用校聘名额

并形成聘用工作方案，方案中需根据学历、职称的要求设置笔试、

面试和考核环节。 

（二）在全校范围内公布聘用名额和条件，由个人报名，单

位组织招聘。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以上职称的可直接进入考核

环节。 

（三）人事处负责对各单位申报名额、聘用方案和考核结果

进行审核并参与笔试、面试环节。 

（四）各单位招聘拟录用人员须报校长办公会审批。 

（五）经公示无异议，体检合格，办理报到手续并与学校签

订聘用合同。 

（六）招聘工作接受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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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聘用管理 

（一）纳入管理的人员在学历教育、学校福利性住房、子女

入学、医疗保障、退休养老等方面与校内同类人员享受同等待遇。 

（二）纳入管理人员的人事关系和工作岗位仍在原单位，其

人事档案由学校统一管理，原则上不在校内各单位间流动。 

（三）新纳入管理的人员原则上不进入事业编制。 

（四）学校代发的工资、社会保险和岗位设置执行学校统一

的政策规定。工资和附属金由所在单位按规定返还。 

（五）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学校解除聘用关系： 

1. 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（含缓刑）及以上刑罚的； 

2. 出现两次年度考核不合格的； 

3. 连续旷工超过 10 个工作日或一年内累计旷工超过 20 个

工作日的； 

4. 其他依法应当被解聘的。 

七、附则 

该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实施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
